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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函
地址：110051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南區
二樓
承辦人：黃穎姍
電話：02-2720-8889#8368
電子信箱：fu2281@gov.taipei

受文者：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1月17日
發文字號：北市都授建字第111619290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正、抄本均含附件) (23425816_1116192903_1_ATTACH1.pdf、

23425816_1116192903_1_ATTACH2.pdf)

主旨：函轉內政部修正「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火山災害災區民眾安

置或重建簡化行政程序辦法」名稱，為「風災震災火災爆

炸火山災害受災地區民眾安置或重建簡化行政程序辦

法」，請查照轉知貴會會員。

說明：

一、依本局111年11月9日北市都築字第1113085541號及本府111

年11月4日府授消整字第1110143027號函辦理。

二、本案納入111年內政部建築法令函釋彙編第086號，目錄第

10組編號第011號。

三、網路網址：www.dba.tcg.gov.tw。

正本：臺北市建築師公會、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
會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內政部令 中華民國111年10月27日
台內營字第1110818273號

 

 

修正「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火山災害災區民眾安置或重建簡化行政程序辦法」，名稱並修正

為「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火山災害受災地區民眾安置或重建簡化行政程序辦法」。

附修正「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火山災害受災地區民眾安置或重建簡化行政程序辦法」

部　　長　徐國勇

風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火山災害受災地區民眾安置或重建簡化行政程序辦法修正條文災震災火災爆炸火山災害受災地區民眾安置或重建簡化行政程序辦法修正條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災害防救法第四十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各級政府為安置受災戶需要，借用公有非公用土地、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

者，得經管理機關同意後先行使用，再行辦理借用手續，不受國有財產法第四

十條及地方政府公有財產管理法令之限制。

第　三　條　　各級政府為安置受災戶興建臨時住宅，或為救災及重建需要臨時堆置營建

剩餘土石方時，不受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六條之限制，並應函請直轄市

或縣（市）政府將臨時使用用途及期限等資料，依相關規定程序登錄於土地參

考資訊檔；各級政府應依限拆除恢復原狀。

　　前項從事水土保持法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行為，應擬具水土保持計畫者，

得以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代替水土保持計畫，經同法第六條及第六條之一之專

業技師簽證後，由當地水土保持主管機關審核及監督實施。

　　第一項土地位屬森林區域者，其使用土地或伐採林產物，應先通知林業主

管機關、管理人或所有權人派員會勘同意後施工，並於事後依森林法第六條、

第九條至第十一條、第十五條、第三十條及第四十五條規定補辦程序；程序未

補辦完成前，伐採之林產物不得搬出森林區域。

　　第一項臨時住宅之興建，免依環境影響評估法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第　四　條　　因災害重建需要，擬定或變更都市計畫者，得合併擬定或變更主要計畫及

細部計畫，計畫草案於公開展覽十五日並辦理說明會後逕送內政部審議；由內

政部召集各相關都市計畫委員會聯席審議後核定，不受都市計畫法第十五條、

第十八條至第二十條、第二十三條及第二十八條規定之限制。

　　前項審議如涉及區域計畫委員會權責者，內政部得召集聯席審議。

第　五　條　　受災地區合法建築物，經各級主管建築機關認定係因災害損壞，必須拆除

原地重建、改建、修建，或於其他可建築土地重建者，其申請建築執照時，得

依下列規定簡化程序：

　　一、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審查，依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審查或鑑

定建築物工程圖樣及說明書規定項目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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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申請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應審查之項目，得由直轄市、縣（市）主管

建築機關委託建築師公會審查，經審查合格者，直轄市、縣（市）主

管建築機關得逕為核發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不受建築法第三十三條

規定之限制。

　　三、農舍原地申請建築免檢附無自用農舍證明、實際從事農業生產證明及

農地應有耕作事實證明，不受實施區域計畫地區建築管理辦法第六條

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之限制。檢附原核准之農舍使用執照者，

得免依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二條至第三條之一及第九條第二項第

六款規定重新審查農民資格。

　　四、五層以下建築物興工前或施工中變更主要構造或位置，增加高度或面

積，變更建築物設備內容或位置者，得由建築師或相關專業技師依相

關法令簽證負責，並函請主管建築機關備查，免依建築法第三十九條

規定申請變更設計；並於竣工後，備具相關竣工圖一次報驗。

第　六　條　　受災地區原領有使用執照且符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之建築物，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認定係因災害損壞，必須原地拆除重建、改建或修

建者，得於災害發生日起三年內檢附原領使用執照、土地權利證明文件及其他

相關文件向當地主管建築機關申請核准，依不超過原有使用執照許可之層棟戶

數、各層面積、各層用途及建築物高度於原地建造，免請領建造執照及雜項執

照，不受建築法第二十五條及第三十條規定之限制。但有關結構安全、防火、

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等，仍應依法由建築師及專業工業技師等辦理，並依規定

簽證負責。

　　前項建築物應於核准之日起一年內申報開工，並應於申報開工時，檢具經

建築師及專業工業技師設計簽證之工程圖樣、說明書及其他相關文件申請該管

主管建築機關備查，並核定竣工期限，不受建築法第五十三條第一項及第五十

四條第二項規定之限制。

第　七　條　　受災地區非都市土地內合法建築物，經各級主管建築機關認定係因災害損

壞必須拆除原地重建，或於其他可建築土地重建之農舍或住宅，符合其所在地

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所定建築管理自治法規規定得免由建築師設

計、監造或營造業承造者，依下列規定簡化，不受建築法第五十四條及第五十

六條規定之限制：

　　一、二層以下且未興建地下層者，其申報開工時，得免檢附施工計畫書。

　　二、建築物施工中得免申報勘驗，竣工後備具相關竣工圖一次報驗。

　　三、經起造人同意自行監督混凝土品質者，得免適用施工中建築物混凝土

氯離子含量檢測實施要點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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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條　　因災害發生地層移動，致土地界址與地籍圖經界線有偏移時，直轄市、縣

（市）地政機關應參酌地籍圖、原登記面積及實地現況辦理測量，並修正地籍

圖。

　　前項土地因災害致界址相對位置變形者，應先由該地政機關通知土地所有

權人於三十日內相互協議、調整界址及埋設界標。逾期未完成者，依前項規定

逕行調整界址，據以測量。

　　依前二項完成測量後，土地所有權人對界址仍有爭議時，應以書面提出異

議，由該管直轄市、縣（市）政府進行調處。不服調處者，應於收受該調處結

果十五日內，提付仲裁或向司法機關訴請處理；逾期未提付仲裁或向司法機關

訴請處理者，依原調處結果辦理。

　　土地所有權人依前項規定提出異議，逾三十日未獲該管直轄市、縣（市）

政府之調處決定者，得提付仲裁或向司法機關訴請處理。

　　依第一項、第二項之測量結果或第三項之調處結果，其土地面積或界址發

生變動者，該地政機關得依職權或當事人一造之申請，逕為辦理土地標示變更

登記。

　　受災地區土地重新實施地籍測量時，得準用前四項規定辦理。

第　九　條　　為有效處理前條之不動產糾紛，直轄市、縣（市）政府得準用土地法第三

十四條之二規定辦理調處相關事項。

　　進行調處時，得請該管地政機關或主管建築機關協助，受請求之機關無正

當理由不得拒絕。

第　十　條　　受災地區建築物因災害損壞，必須拆除重建、改建或修建之認定，得由直

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視實際需要規定之。

第 十一 條 　　受災地區建築物滅失或拆除後，所有權人未於規定期間申請消滅登記者，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得列冊敘明原因，囑託登記機關辦理建物消滅登記。

第 十二 條 　　更新地區之劃定或變更及都市更新計畫之訂定或變更，未涉及都市計畫之

擬定或變更者，得由各級政府主管機關公告實施，免依都市更新條例第九條第

一項規定辦理。

第 十三 條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變換計畫辦理公開展覽之期間得縮短為七日，不

受都市更新條例第三十二條第三項及第四十八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

第 十四 條 　　因重大災害重建需要，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得縮短登記機關辦理災

區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補給公告之期間為七日，不受土地

法第七十九條第二款及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

第 十五 條 　　不動產權利登記名義人因重大災害死亡，其繼承人辦理不動產權利繼承登

記時，得免檢附遺產稅繳（免）納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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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s://gazette.nat.gov.tw/）。

　　依前項規定辦理繼承登記者，於遺產稅未繳清前不得處分或設定負擔。但

申請政府災區優惠貸款而設定抵押權者，不在此限。

　　前項情形，登記機關應於土地登記簿其他登記事項欄加註之。

第 十六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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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函
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9樓(南區)
承辦人：史詠豪
電話：02-27208889/1999轉6747
傳真：02-27205897
電子信箱：udd-10970@mail.taipei.gov.
tw

受文者：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1月9日
發文字號：北市都築字第111308554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23374088_1113085541_1_ATTACH1.pdf)

主旨：函轉內政部修正「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火山災害災區民眾安

置或重建簡化行政程序辦法」名稱，為「風災震災火災爆

炸火山災害受災地區民眾安置或重建簡化行政程序辦

法」，請查照。

說明：依本府111年11月4日府授消整字第1110143027號函辦理。

正本：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建管處 1111109

*DDAA1116192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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